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四西城处罚决〔2026〕0012号

当事公司：四平市XXXXXXX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XXXXXXXXXX2455     
法人代表：李X                                                 
[bookmark: _GoBack]违法事实及证据：位于G323线环城公路果木园子东60米处的巨丰六队道路两侧，发现大量建筑垃圾，现场未发现车辆倾倒。执法人员在2026年5月15日在四平市交通指挥中心调取2026年5月13日7点23分，一辆吉CXXXXX牌照的车辆车厢内装有建筑垃圾，结合倾倒地点附近百姓家里监控，锁定该车辆为现场倾倒车辆。经核实，车牌号吉CXXXXX车辆属于四平市XXXXXXX有限公司。
你单位☑逾期没有进行陈述、申辩和听证。
以上事实违反了《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鉴于你单位主动终止违法行为且危害后果轻微的,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3版）——《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序号454的规定，决定给予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一万八千元整的行政处罚。                                                            
对以上罚款，请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本机关财务科开具《罚没缴款通知书》后通过“吉林省财政非税收缴平台”或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到期不缴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四平市铁西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6年6月23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执法机关备案，一份送达被处罚当事人。
